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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711/20171102676570.shtml） 

 

附錄 

 

商务部公告 2017 年第 80 号  

公布《2018 年成品油（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申领条件、分配原则和相关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原油、成品油、化肥国营贸易进口经营

管理试行办法》（原外经贸部令 2002 年第 27 号），商务部制定了《2018 年成品油（燃料油）非

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申领条件、分配原则和相关程序》，现予公布。 

 

商 务 部 

2017 年 11 月 20 日 

 

 

2018 年成品油（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 

申领条件、分配原则和相关程序 

 

第一条  成品油（燃料油）进口管理 

成品油（燃料油）（以下简称燃料油）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同时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对一定数量的燃料油进口实行非国营贸易管理，由符合非国营贸易资

质条件的企业在年度进口允许量内进口。 

第二条  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 

2018 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以下简称燃料油进口允许量）为 1620 万吨。 

第三条  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条件 

（一）获得进出口经营资格、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拥有不低于 1 万吨的成品油进口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等接卸设

施所有权或使用权； 

（三）拥有库容不低于 5 万立方米的成品油储罐或油库所有权或使用权； 

（四）银行授信额度不低于 2000 万美元或 1.2 亿元人民币； 

（五）近三年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六）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按现行规定办理； 

（七）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四条 资质申请报送材料 

（一）企业申请函，包括：公司基本情况、符合申请条件的说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须加盖申请企业公章）、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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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申请企业的海关编码、企业代

码和授信额度材料; 

（二）拥有不低于 1 万吨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的申请企业提供相关产

权证明文件；不拥有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的企业需提供码头或铁路专用线

（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等的使用权协议一式两份（包含原件一份）； 

（三）拥有不低于 5 万立方米成品油储罐或油库的申请企业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文件；不拥

有成品油储罐或油库的企业需提供签订成品油储罐或油库使用权协议一式两份（包含原件一

份）； 

（四）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海关、税务）书面审核或证明材料； 

（五）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无需提供第 2-3 款申请材料，当年新获外贸经营者备案登记资

格的企业和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无需提供第 4 款申请材料； 

（六）申请材料当年有效。 

第五条 资质审核程序 

新申请企业可根据本公告有关规定，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交 2018 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申请。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和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将企业名单及有关材料汇总并报

送商务部（报送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 18 号窗口李又萍；联系

电话：010-65197862；邮政编码：100731）。封装申请材料的信封或者物流纸箱的表面需注明"事

项编号：18010-001"字样。 

中央管理企业直接将申请及有关材料按上述时间报送商务部（寄送要求同上）。 

商务部对企业申请进行审核，并在网站公示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公示期 5 个工作

日。公示期间，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可向商务部提请复核。材料不齐全的企业可以继续补充

申报材料。商务部依公示情况公布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符合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的企

业可按本公告规定申领 2018 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 

已获得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并获得 2017 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的企业，可继续按本公告

规定申领 2018 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 

第六条  进口允许量先来先领 

2018 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实行"先来先领"的分配方式。符合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条件的企

业根据实际进口需求申领燃料油进口允许量，其可申领的起始数量根据 2017 年燃料油进口允

许量完成情况、许可证核销率设定。在起始申领数量内企业可分次申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

企业报关进口或将未使用完毕的自动进口许可证退回后，可在不超过起始数量的范围内再次申

领自动进口许可证，直至燃料油进口允许量总量申领完毕。 

第七条  2018 年起始进口允许量 

（一）2017 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 80%且起始允许量完成率 80%以上的企业，2018 年起始

进口允许量上调 8 万吨； 

（二）2017 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 50%-79%且起始允许量完成率 50%以上的企业，2018 年

起始进口允许量上调 5 万吨； 

（三）2017 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 25%-49％且起始允许量完成率 25%以上的企业，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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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进口允许量上调 3 万吨； 

（四）2017 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 25%以下的企业，2018 年扣减 50%的起始进口允许量； 

（五）连续两年没有开展业务，没有申领进口许可证的企业，起始进口允许量调降至 5 万

吨； 

（六）符合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的新企业，2018 年起始进口允许量为 5 万吨； 

（七）2018 年燃料油起始允许量最高不超过 30 万吨，最低不低于 5 万吨。 

第八条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申领 

企业向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和相关省级发证机构申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时须提

供以下材料原件或副本及复印件： 

（一）《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表》； 

（二）具有法律效力的进口合同或委托代理的进口合同； 

（三）银行信用证或其他付汇凭证； 

（四）提单或其他能证明货物所有权的有效凭证； 

（五）相关发证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受理及发放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和各地省级发证机构负责受理企业申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

在申请材料齐全后 5 个工作日内为符合条件的企业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同时留存企业申请材

料的复印件。 

第十条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更改和遗失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自签发之日起 3 个月内有效，最迟不得超过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

要延期或者变更的，需重新办理，旧证撤销后换发新证需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自动进口许

可证遗失，企业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构和原证所列报关口岸办理挂失手续。核实无

误后，原发证机构签发新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 

第十一条  已使用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核销 

企业在报关进口后 10 个工作日内，凭加盖企业公章的书面核销函到原发证机构预核销已

使用自动进口许可证，核销函须列明自动进口许可证证号、报关单号、报关数量、报关日期、

报关口岸等。预核销的已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不计入企业可申领的起始允许量，企业可就预

核销数量再次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 

企业办理全部付汇、清关手续后，凭加盖海关验讫章的报关单原件到原发证机构正式核销

已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对实行电子通关的企业，如报关单未加盖海关验讫章，办理正式核

销时还须提供相关完税证明原件（即海关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或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完税证明复印件供发证机构存档。正式核销手续应在清关后 3 个月内完

成。 

对于确需延期付汇的企业，由企业出函说明情况，并承诺在付汇日后，持银行出具的进口

承兑/付汇通知书原件到原发证机构正式核销，同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通知书复印件供发证

机构存档。 

第十二条  未使用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退还 

企业将未使用或未使用完毕的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在有效期满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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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构。企业退回的未使用允许量归入全国未使用燃料油允许量，供企业先来先领。 

第十三条  自动进口许可证核销的监督管理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全国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核销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并将分

季度监测、公布企业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核销率，即企业已核销数量（含预核销数量）/企业已申

领自动进口许可证总量。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督促各发证机构提醒一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 25%的企业及时

交回未使用允许量，对二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 25%的企业予以警示和警告，对三季度末累计

核销率低于 25%的企业，采取扣减 50%起始允许量、暂停发放新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等措施。 

企业当年核销率将作为该企业下一年度起始进口允许量的设定依据。 

第十四条 未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的公布 

未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不足年度允许量 10%时，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每半个月公布

燃料油允许量使用率和剩余数量，方便企业做好进口业务安排。 

第十五条 企业的相关责任 

企业需对所报送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备案和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申请材料真实性

负责，并出具加盖企业公章的承诺函。企业如有伪造、变造报送和申领材料行为的，将追究其

法律责任。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自动进口许可证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企业，两年内将不予受理其燃料油进口业务申请。 

第十六条  其他 

自 2017 年 12 月 25 日起，各发证机构受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并发放 2018 年燃料

油自动进口许可证。 

第十七条  本公告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